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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
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Tengy Environmental Technology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527）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摘要

• 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
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年度」）的收益約為人民幣607.1百
萬元，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約16.5%。

•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約為人民幣4.5百萬元，與去年同期
相比減少約86.9%。

• 本公司董事（「董事」及各為一名「董事」）會（「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本年度任何
末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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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審核綜合業績及二零一九年同期的經審核比
較數字如下︰

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 607,078 726,647
銷售成本 (496,124) (601,333)

毛利 110,954 125,314

其他收入 5 11,445 11,333
銷售及分銷開支 (14,017) (20,922)
行政開支 (102,688) (63,455)
其他開支 (124) (247)

經營溢利 5,570 52,023
融資成本 6 (7,066) (6,909)

分佔聯營公司溢利 1,999 –

稅前溢利 503 45,114

所得稅抵免╱（開支） 7 3,986 (10,825)

年內溢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4,489 34,289

以下應佔：
本公司擁有人 4,489 34,289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基本及攤薄（每股人民幣） 8 0.03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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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72,320 77,495

使用權資產 41,039 43,020

無形資產 1,046 65

遞延稅項資產 16 56,045 40,147

已付無形資產按金 – 1,29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75,499 –

已抵押存款 13 6,615 4,255

非流動資產總值 252,564 166,274

流動資產
存貨 10 226,636 325,135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11 791,571 800,542

合同資產及合同成本 72,889 200,00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 29,616 25,558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9 13,464 1,077

已抵押存款 13 9,283 40,782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3 104,548 39,307

流動資產總值 1,248,007 1,432,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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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於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附註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流動負債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14 265,819 366,417

合同負債 247,049 233,10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5 95,358 106,944

銀行貸款 122,809 126,207

應付稅項 9,532 10,494

流動負債總額 740,567 843,165

流動資產淨值 507,440 589,241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60,004 755,515

資產淨值 760,004 755,515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7 135,000 135,000

股份溢價 239,064 239,064

儲備 18 385,940 381,451

權益總額 760,004 75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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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法定盈餘儲備* 安全生產儲備* 保留溢利* 總額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135,000 239,064 38,538 6,861 301,763 721,226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34,289 34,289
劃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3,815 – (3,815) –
劃撥至安全生產儲備 – – – 395 (395) –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000 239,064 42,353 7,256 331,842 755,515

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35,000 239,064 42,353 7,256 331,842 755,515
年內全面收入總額 – – – – 4,489 4,489
劃撥至法定盈餘儲備 – – 368 – (368) –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35,000 239,064 42,721 7,256 335,963 760,004

* 該等儲備賬包括綜合財務狀況表內的綜合儲備人民幣385,94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381,45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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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表附註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1. 公司及集團資料

本公司為一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位於中國
浙江省諸暨市牌頭鎮楊傅村。

本集團主要從事環保污染防治設備及電子產品的設計、開發、製造、安裝及銷售。

本公司的直接及最終控股公司為天潔集團有限公司（「TGL」），該公司於中國成立。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主要附屬公司的詳情載列如下：

名稱 註冊╱繳足股本
本公司直接

應佔權益百分比
成立╱登記地點及
日期以及營業地點 主要業務

諸暨市天潔安裝工程有限公司 

（「天潔安裝工程」）
人民幣4,500,000元 100% 中國二零零三年 

五月十四日
提供安裝服務

諸暨市天潔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天潔電子科技」）
人民幣2,000,000元 100% 中國二零零九年 

六月二十九日
製造及銷售電子產品

吐魯番天潔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吐魯番環境科技」）
人民幣20,000,000元 100% 中國二零一三年 

七月十九日
製造及銷售環保污染防治設備

2.1 編製基準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
務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香港公
認會計原則以及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622章）的披露規定編製。

該等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編製。除另有指明外，該等財務報表以人民幣（「人民幣」）呈
列，所有數值已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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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採納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所有與其營運相關，並於二零二零年一月一
日開始的會計年度生效的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包括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除下文所述者外，採納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不會導致本集團的會計政策、本集團財務報表的呈列及本年度與過往年度的報告金額出現
重大變動。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納該等新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將不會對本集團的財務報表產生重大影響。

3. 經營分部資料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主要來自安裝及銷售環保污染防治設備及電子產品的環保設備銷售；
銷售材料的發票價值及所提供服務的價值。本集團產品面臨的風險及所得回報相似，因此，本
集團僅有一個業務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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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a) 來自外部客戶的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中國內地 591,085 702,817

其他國家 15,993 23,830

607,078 726,647

上述收益資料乃根據客戶所在地呈列。

(b) 非流動資產

本集團的所有非流動資產均位於中國內地。

來自主要客戶的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客戶A 不適用 92,881

客戶B 不適用 72,975

* 客戶並無佔本集團本年度綜合收益總額10%以上。

4.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指本年度安裝及銷售環保污染防治設備及電子產品的環保設備銷售；銷售材料
的發票價值及所提供服務的價值。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銷售環保設備 580,530 696,284

銷售材料 25,491 10,596

提供服務 1,057 19,767

607,078 726,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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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銷售環保設備的收益：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地區市場
中國內地 564,537 672,454

其他國家 15,993 23,830

總計 580,530 696,284

主要產品
靜電除塵器 271,097 458,886

電袋複合除塵器 53,077 78,916

袋式除塵器 52,038 101,844

減少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排放（脫硫及脫硝裝置） 165,554 53,157

其他（如氣力輸灰系統） 38,764 3,481

總計 580,530 696,284

收益確認的時間
在某一時間點
－銷售環保設備 580,530 696,284

－銷售材料 25,491 10,596

－提供服務 1,057 19,767

總計 607,078 726,647

銷售環保設備

本集團製造及向客戶銷售及安裝環保污染防治設備。客戶根據合同訂明的付款時間表於一個
月內向本集團支付合同價格。倘本集團所提供的服務超出付款，將會確認合同資產。倘付款超
出所提供的服務，則會確認合同負債。

倘合同包括安裝硬件，硬件的收益於硬件交付之時且合法所有權已轉移以及客戶已接納硬件
之時確認。

合同價格按履約責任的相關獨立售價分配至履約責任。獨立售價乃應用預期成本加利潤方法
釐定。



10

銷售材料

本集團向客戶銷售材料。產品金額須於一個月內償還。在產品的控制權已轉讓（即產品交付予
客戶之時），且概無可能影響客戶接受產品的未履行責任及客戶已獲取產品的合法所有權時，
確認銷售。

當產品交付予客戶後，並從那一刻開始，可以無條件收到代價（僅到期付款前的時間流逝除
外），便可確認為應收款項。

5. 其他收入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利息收入 990 713

政府補助 9,663 7,796

應收票據減值虧損撥回 – 2,345

出售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之收益 696 35

匯兌收益 – 285

其他 96 159

11,445 11,333

6.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的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銀行貸款的利息 7,066 6,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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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所得稅（抵免）╱開支

根據中國企業所得稅法及相關法規，本公司及其在中國內地營運的附屬公司須按25%的稅率
就應課稅收入繳納企業所得稅。

本集團的所得稅（抵免）╱開支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內中國企業所得稅 11,912 17,085

遞延稅項（附註16） (15,898) (6,260)

本年度所得稅（抵免）╱開支 (3,986) 10,825

按法定稅率計算適用於稅前溢利的稅項（抵免）╱開支與按實際稅率計算的稅項（抵免）╱開支
的對賬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稅前溢利 503 45,114

按法定稅率25%計算的稅項 126 11,279

研發開支額外扣減 (3,213) (605)

不可扣減開支的稅務影響 518 737

毋須扣稅收入的稅務影響 (1,417) (586)

本年度所得稅（抵免）╱開支 (3,986) 1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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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以及本年度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35,000,000股（二零一九年：135,000,000股）計算。

截至二零二零年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概無潛在攤薄已發行普通股。

每股基本盈利乃按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盈利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本公司普通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 4,489 34,289

股份數目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股份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年內已發行普通股的加權平均數 135,000,000 135,000,000

9. 按公平值計入損益的投資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黑色金屬期貨合約，按公平值計量—流動資產 13,464 1,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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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存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原材料 32,946 33,135

在製品 10,409 11,004

製成品 183,281 280,996

226,636 325,135

11.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收款項 875,116 780,694

減：虧損撥備 (170,374) (128,299)

704,742 652,395

應收票據 89,827 150,375

減：虧損撥備 (2,998) (2,228)

791,571 800,542

貿易應收款項為免息及信用期一般為一個月。本集團尋求對其未收回應收款項維持嚴格的控
制。已逾期結餘由高級管理層定期檢討。本集團並無就其貿易應收款項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
或其他信用增強措施。

本集團所有應收票據均於一年內到期。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人民幣
22,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52,158,000元）的應收票據已質押，以為本集團的應付票據提
供抵押（附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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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應收款項（扣除撥備）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214,407 361,537

1至2年 236,572 136,516

2至3年 164,659 136,092

3至4年 89,104 18,250

704,742 652,395

貿易應收款項虧損撥備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128,299 109,496

年內虧損撥備增加 42,075 18,803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170,374 128,299

應收票據虧損撥備對賬：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2,228 4,573

年內虧損撥備增加╱（減少） 770 (2,345)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2,998 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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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金融工具」項下的簡化方法就所有貿易應收款項使用存
續期預期虧損撥備計算預期信貸虧損撥備。為計量預期信貸虧損，貿易應收款項已根據共享
的信貸風險特徵及賬齡分組。預期信貸虧損亦包含前瞻性資料。

即期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總計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12% 22% 51% 19%
應收款項（人民幣千元） 214,407 267,994 211,933 180,782 875,116
虧損撥備（人民幣千元） – 31,422 47,274 91,678 170,374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加權平均預期虧損率 0% 8% 23% 81% 16%
應收款項（人民幣千元） 361,537 148,519 176,394 94,244 780,694
虧損撥備（人民幣千元） – 12,003 40,302 75,994 128,299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向其若干供應商背書由中國若干銀行接納的若干應
收票據（「背書票據」），以結清應付該等供應商的貿易應付款項（「背書」）。於背書後，本集團
並無保留任何使用背書票據的權利，包括向任何其他第三方出售、轉讓或質押背書票據。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倘中國的銀行違約，則背書票據的持有人對本集團具有追索權
（「持續牽連事件」）。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背書票據的賬面值總額為人民
幣206,065,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221,691,000元）。董事認為，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已轉讓與大型及知名銀行接納的若干背書票據人民幣57,121,000元（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38,729,000元）（「終止確認票據」）有關的絕大部分風險及回報。因此，本集團已終止確
認該等終止確認票據的全部賬面值及相關貿易應付款項。本集團於該等終止確認票據中持續
牽連事件的最大虧損風險以及購回該等終止確認票據的未貼現現金流量相等於其賬面值。
董事認為，本集團於該等終止確認票據的持續牽連事件的公平值不大。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繼續確認其餘背書票據的全部賬面值及相關已結清貿易應付款項人民幣
147,45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154,371,000元），乃由於董事相信，本集團仍保留絕大部分
風險及回報，包括與該等剩餘背書票據有關的違約風險。

本年度，本集團於轉讓終止確認票據當日並無確認任何利得或虧損（二零一九年：無）。於本年
度及累計年度，概無任何利得或虧損自持續牽連事件中確認。本年度均勻作出背書。



16

12.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收款項 25,015 26,009

減：減值虧損 (3,981) (2,718)

21,034 23,291

預付款項 8,582 2,267

29,616 25,558

其他應收款項減值撥備的變動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年初 2,718 2,315

已確認減值虧損 1,263 403

年末 3,981 2,718

13.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以及已抵押存款

於本年度末，本集團以人民幣計值的銀行及現金結餘金額約人民幣104,428,000元（二零一九
年：人民幣39,150,000元）。人民幣兌換為外幣須遵守中國的《外匯管理條例》。

銀行已抵押存款已質押，以為本集團發出的應付票據提供抵押。銀行擔保為履約擔保並就數
個月至五年範圍內的不同期限作出，視乎合同的協議而定，並按各自短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計
息。銀行結餘及已抵押存款乃存入近期無拖欠記錄的信譽卓著的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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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貿易應付款項 242,290 320,618

應付票據 23,529 45,799

265,819 366,417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應付票據以銀行存款人民幣1,106,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
幣27,121,000元）（附註13），以及本集團的應收票據人民幣22,800,000元（二零一九年：人民幣
52,158,000元）（附註11）擔保。

貿易應付款項及應付票據基於發票日期的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1年內 185,468 243,468

1至2年 30,898 48,433

2至3年 9,650 16,738

3年以上 16,274 11,979

242,290 320,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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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其他應付款項 95,046 99,579

應付關聯公司款項 312 7,365

95,358 106,944

16.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資產

按公平值
計入損益

的投資變動

其他
應收款項

減值

貿易應收
款項及應收
票據減值 應計費用 稅項虧損

物業、
廠房及

設備減值 總計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於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 – 579 28,517 1,552 1,817 1,422 33,887
年內計入損益的遞延稅項 19 101 5,319 52 769 – 6,260

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 19 680 33,836 1,604 2,586 1,422 40,147

年內計入損益╱（自損益扣除）的 
遞延稅項 692 316 11,636 (61) 3,315 – 15,898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711 996 45,472 1,543 5,901 1,422 56,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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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股本

股份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發行及繳足： 

135,000,000（二零一九年：135,000,000）股普通股 135,000 135,000

本年度，本公司的股本並無任何變動。

18. 儲備

本集團的儲備金額及其變動於財務報表的綜合權益變動表中呈列。

法定盈餘儲備

根據中國公司法及各實體的組織章程細則，本公司及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須撥出其年度
法定純利的10%（根據中國會計原則及法規釐定並經抵銷任何過往年度虧損後）至法定盈餘儲
備，直至該儲備基金達到該等實體股本的50%。法定盈餘儲備可用於抵銷過往年度的虧損或增
資。然而，除抵銷過往年度虧損外，須確保該儲備在使用後不低於股本的25%。

安全生產儲備

根據中國與建築行業有關的《企業安全生產費用提取和使用管理辦法》的規定，本集團的附屬
公司天潔安裝工程須向儲備賬戶轉入一筆款項作為安全生產儲備。該款項根據每年建築收益
按2%的適用比率計算。安全生產儲備將根據中國公司法的規定用於安全設備的改進及維護，
且不可向股東分派。



20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末期股息。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概述

本集團為著名的綜合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供應商，主要專注於顆粒物的排放控
制，在多個行業為客戶提供特大型除塵器。本集團擁有多年的行業經驗且在行業技
術方面持續追求創新。

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主要產生自(i)銷售環保設備；(ii)銷售材料；及(iii)提供服務。

本集團銷售環保設備指本集團為客戶提供的度身定製的綜合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
案，包括按項目向客戶提供工程設計、設備採購及製造、指導安裝及調試、客戶培訓
及維修與維護服務。本年度，本集團主要提供三種除塵器：靜電除塵器、袋式除塵器
及電袋複合除塵器。

本集團銷售材料指向關聯方或獨立第三方銷售的材料，包括原材料、備件和部件及
廢料。

本集團提供服務指本集團按獨立基準向客戶提供技術諮詢服務，包括向並非由本集
團建造的項目提供維修及更換，以及現場工程及維護服務。

由於除塵器已在燃煤電廠、冶金廠、造紙廠及其他工業生產廠房廣泛安裝，因此，本
集團的客戶群極為廣泛，包括發電廠及工業生產廠房的項目擁有人，或承包發電廠
及工業生產廠房的建造工程的承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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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回顧

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之一，中國環保政策密集出台。我國推出《國家「十四五」生態環
境保護計劃》和《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綱要》，令環保產業革命
持續深化，使環保產業成為我國重要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具有極大的發展前景。

我國致力在2025年前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低碳水平上升，以及把主要污染排
放總量大幅減少，從而確保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和令生態文明建設水平與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相適應。

作為我國戰略性產業之一，全國各級政府對省市的環保產業也高度重視，紛紛積極
推動節能減排和環境治理工作。包括實施城市空氣質量清單式管理，繼續《省藍天工
程行動計劃》，致力把重污染天氣大幅減少；實施深化工業污染治理，對鋼鐵、建材、
焦化和有色金屬等重點行業實施清潔生產技術改造。

截至目前，我國幾乎所有的省市，均已出台生態環境保護相關政策、資金支持或項
目管理方案，為我國全面推進環保產業提供有力的支援。

同時，我國近年正進行大量的基建工程與電信工程，而有關的工程需要發電行業的
支撐，從而增加了對本集團環保設備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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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鑑於我國致力發展清潔能源以提升綠色低碳水平，本集團已於2020年6月1日
向本集團的控股股東收購內蒙古國電和潔風能有限公司的49%股權。本集團相信此
收購將為本集團進軍中國風電市場奠定基石以及擴闊本集團的收入來源、 進一步提
高本集團的價值，並盡量增加股東回報。

本集團相信，憑著以往的業績與先進的技術，加上穩定的工作場所和工作人員，本
集團爭取新項目的能力將有所提高。

另外，在二零二零年下半年，本集團為不同的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陸續開始大型除
塵器的訂單工作，為二零二一年奠定了結實的基礎。

本年度，本集團的收益及全面收入總額分別為約人民幣607.1百萬元及約人民幣4.5

百萬元。本年度，本集團毛利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25.3百萬元減少約11.4%至約
人民幣111.0百萬元，而本集團毛利率較去年增加約1.1%至約18.3%。本集團於本年
度的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本集團所生產產品的原材料價格下降所致。

本年度，本集團新合同的價值（即本集團於特定期間訂立的合同總值）約為人民幣
345百萬元。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未完成合同額（包括適用增值
稅）（指根據截至某一特定日期的未完成合同得出的有待完成工程的估計合同總值
及根據合同條款作出的假設表現）約為人民幣2,199.7百萬元。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稅前溢利減少至約人民幣0.5百萬元，而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則
減少至約人民幣4.5百萬元，分別按年減少約98.9%及減少約86.9%。上述本公司擁有
人應佔溢利減少乃主要由於本年度貿易應收款項虧損撥備增加至約人民幣42.1百萬
元及本年度收益減少至約人民幣607.1百萬元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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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高產品銷售額的同時，本集團大力加強成本管理，使產品及解決方案更具成本
競爭力。本集團提供的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主要包括自主設計及製造的大氣污染
防治裝置。本集團擁有根據訂制設計方案製造及供應所承接項目的主要大氣污染防
治系統的資歷及專長。本集團致力於改善生產流程及管理系統，按照國際標準管理
產品質量及營運、減少所耗用能源及進行環境影響評估。本集團的計量管理、環保
管理及質量管理系統獲發多項ISO合格證。該等系統有助公司估算成本，確保項目順
利實施以及提升經營效率。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中國擁有47項註冊專利（包括3項發明專利
及44項實用新型專利）。基於本集團強大設計及工程能力，本集團主要向客戶提供全
面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本集團提供的靜電除塵器型號繁多，支持介乎6兆瓦至逾
1,240兆瓦的發電機。本集團是中國少數能為1,000兆瓦或以上的單一發電裝置提供
靜電除塵器的製造商。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501名全職僱員（二零一九年：550名）。應
付予本集團僱員的薪酬包括基本工資、花紅及其他員工福利。本集團定期檢討僱員
的表現，按僱員的資歷、貢獻、年資及表現等因素釐定他們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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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收益

本集團的收益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726.6百萬元減少約16.5%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
607.1百萬元。有關減少乃主要由於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疫情」）爆發限
制了本集團本年度的生產活動。

下表載列所示各年度本集團按分部劃分的收益明細及各項目佔收益的百分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益
銷售環保設備 580,530 95 696,284 96
銷售材料 25,491 4 10,596 1
提供服務 1,057 1 19,767 3

總計 607,078 100 726,647 100

本集團銷售環保設備產生的收益佔總收益達95%以上。視乎客戶的規格及要求，本
集團可為新安裝項目或升級或改造項目提供一整套大氣污染防治裝置，包括除塵
器、脫硫系統及╱或脫硝系統，或只單獨提供上述一種大氣污染防治裝置。本集團
大部分銷售環保設備與製造、安裝及銷售靜電除塵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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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所示各年度按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種類劃分的銷售環保設備的進一步
收益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環保設備
清除及轉移灰塵
－靜電除塵器 271,097 47 458,886 66
－電袋複合除塵器 53,077 9 78,916 11
－袋式除塵器 52,038 9 101,844 15
－其他（如氣力輸灰系統） 38,764 7 3,481 1
－減少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排放 
（脫硫及脫硝裝置） 165,554 28 53,157 7

580,530 100 696,284 100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收益主要來自銷售靜電除塵器及減少二氧化硫及氮氧化物排放
（脫硫及脫硝裝置）。於本年度，與去年同期相比，來自銷售靜電除塵器及袋式除塵
器的收益分別減少約人民幣187.8百萬元及約人民幣49.8百萬元，而銷售減少二氧化
硫及氮氧化物排放（脫硫及脫硝裝置）的收益增加約人民幣112.4百萬元。

憑藉有關新安裝項目的交付經驗，本集團亦為發電廠及其他行業提供大規模升級及
改造項目。下表載列所示各年度按新安裝項目以及升級╱改造項目類型劃分的銷售
環保設備的收益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人民幣千元 % 人民幣千元 %

收益
新安裝 475,044 82 570,106 82
升級╱改造 105,486 18 126,178 18

580,530 100 696,28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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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成本

本集團銷售環保設備所產生的成本主要包括材料成本、員工成本、折舊及經常費用
成本。本集團用於清除及轉移灰塵裝置以及脫硫及脫硝裝置的製造過程的主要原材
料為鋼材、電力儀器、過濾袋及其他。

本集團的銷售成本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01.3百萬元減少約17.5%至本年度的約人
民幣496.1百萬元。

毛利及毛利率

下表載列於所示各年度本集團的毛利及毛利率（以佔收益的百分比呈列）明細：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二零二零年 二零一九年

毛利（人民幣千元） 110,954 125,314

毛利率 (%) 18.3% 17.2%

本集團的毛利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25.3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4.3百萬元或約
11.4%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111.0百萬元。本集團本年度的毛利率增加至約18.3%。本
集團毛利率增加主要由於本年度本集團所生產產品的原材料價格下降所致。



27

其他收入及利得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其他收入及利得與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11.3百萬元相比增加約
0.9%至約人民幣11.4百萬元。本集團其他收入及利得主要包括銀行利息收入及政府
補助分別約人民幣1.0百萬元及約人民幣9.7百萬元。

銷售及分銷開支

本集團的銷售及分銷開支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20.9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6.9百萬元
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14.0百萬元。

(i) 二零二零年的業務招待費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9.11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3.75

百萬元或約41.2%至約人民幣5.36百萬元；及

(ii) 二零二零年的員工薪金開支約為人民幣1.8百萬元。本年度的金額較去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3.4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1.6百萬元或約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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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本集團的行政開支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3.5百萬元增加約61.7%至本年度的約人
民幣102.7百萬元，主要由於：

(i) 二零二零年的貿易應收款項減值虧損增加至約人民幣42.1百萬元；及

(ii) 二零二零年的研發費用較二零一九年增加約人民幣21.3百萬元至約人民幣23.3

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年度本集團僱用的技術人員增加及相關研發力度增加所
致。

融資成本

融資成本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6.9百萬元增加2.9%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7.1百萬
元。

所得稅抵免╱（開支）

本集團的所得稅抵免由去年同期的所得稅開支約人民幣4.0百萬元增加137%至本年
度的約人民幣4百萬元。

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貿易應收款項及應收票據約為人民幣791.6

百萬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800.5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8.9百萬元。貿易應收款項
較去年同期增加約人民幣52.3百萬元，主要是由於在建項目數量增加，同時應收票
據較去年同期減少約人民幣61.3百萬元（主要由於本年度更多應收票據被用於結算
貿易應付款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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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貨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存貨約為人民幣226.6百萬元，較去年同期
的約人民幣325.1百萬元減少約人民幣98.5百萬元。存貨主要包括鋼材、過濾袋、電力
儀器及其他部件。

流動資金及資金來源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現金及現金等價物約為人民幣104.5百萬
元，較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39.3百萬元增加約人民幣65.2百萬元，主要由於：

(i) 融資活動所產生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18.6百萬元，主要包括銀行借款所得款
項及償還銀行借款的現金流出約人民幣18.6百萬元；

(ii)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出淨額約人民幣44.9百萬元，主要包括
收購內蒙古國電和潔風能有限公司49%股權相關的現金流出約人民幣73.5百萬
元；及

(iii)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營所產生現金流入淨額約人民幣129.5百萬元。

債項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擁有未償還銀行貸款約人民幣106.5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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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產淨值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資產淨值（流動資產總值與流動負債
的差額）由去年同期的約人民幣589.2百萬元減少約13.9%至本年度的約人民幣507.4

百萬元。

資本支出

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用於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的資本支出。

外匯風險

本集團面臨交易貨幣風險。該等風險乃因經營單位以其所用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進
行銷售而產生。本年度，本集團約2.7%（二零一九年：3.4%）的銷售是以經營單位所
用功能貨幣以外的貨幣計值進行銷售。目前，本集團無意尋求對沖所面臨的外匯波
動。然而，本集團的管理層將會持續監控經濟形勢及本集團的外匯風險狀況，並將
於日後有需要時考慮適當的對沖措施。

重大收購及出售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一日，本公司與浙江天潔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賣方」）訂立協
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收購而賣方有條件同意出售內蒙古國電和潔風能有限
公司的49%股權，代價為人民幣73,500,000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
六月一日的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的通函。除上文所述外，
本集團於本年度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收購及出售附屬公司、聯營公司及合營企業。

重大投資事項

本集團於本年度概無任何重大投資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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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然負債

本集團目前並無牽涉任何重大法律程序，亦不知悉任何涉及本集團的待決或潛在重
大法律程序。倘本集團牽涉於該等重大法律程序中，則本集團會在虧損可能已產生
且虧損金額可合理估計時根據當時可獲得的資料記錄任何虧損或或然事項。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或擔保。

未來展望

為配合中國的相關環境保護政策，本集團將投入時間及資源提升其研發實力，開發
新技術並擴大我們的產品組合（如輸灰系統），為我國打好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保
護我國藍天碧水，回饋社會。

此外，本集團將繼續積極尋找合適的收購項目，以擴張本集團的研發、製造及銷售
能力，並進入新的國內及國際市場。

本集團希望透過內部研發及外部擴張，從而把握我國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行業與
日俱增的機遇，以鞏固本集團的現有業務，並且提高本集團在國內及國際品牌知名
度，以擴大本集團的國內和國際市場份額。

本集團相信，本集團在中國建立的客戶基礎及接觸海外市場的經驗，有助本集團奠
下日後在國內外市場擴充的穩固基礎，並使本集團成為大氣污染防治解決方案行業
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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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財務報表的批准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經審核財務報表經董事會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予以批准。

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及其他會計核算方法

本集團於本年度的會計政策及其他會計核算方法並無任何變更。

重大會計差錯更正

本集團於本年度並未發生就重大會計差錯而作出更正的事項。

合併報表範圍變更

本集團於本年度所編製財務報表的合併範圍並無作出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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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項

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的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的權益及╱或淡倉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各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於本公司及其任何相
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
股份、相關股份及債券中擁有記錄於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的規定存
置的登記冊的權益及淡倉；或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
規則（「上市規則」）另行通知本公司及聯交所的權益及淡倉如下：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內資股（「內資股」）持有的好倉：

董事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內資股數目

佔已發行
內資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邊宇先生 實益擁有人 13,266,032 13.27 9.83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58,852,300 58.85 43.59

邊建光先生 實益擁有人 6,843,000 6.84 5.07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58,852,300 58.85 43.59

邊偉燦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51,000 1.85 1.37

邊姝女士 實益擁有人 3,933,000 3.93 2.91

受控制法團權益（附註1） 58,852,300 58.85 43.59

陳建誠先生 實益擁有人 1,851,000 1.85 1.37

附註：

1. 根據所披露的權益存檔資料，本公司的該等58,852,300股內資股均由TGL實益擁有，而
TGL則由邊宇先生擁有約64.08%的權益、由邊建光先生擁有約22.81%的權益及由邊姝女
士擁有約13.11%的權益。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邊宇先生、邊建光先生及邊姝女
士被視為於TGL所持的本公司權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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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東於本公司的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或淡倉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336條規定存置的主要股東（並非本公司董事或高級
行政人員）名冊所記錄，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獲知下列主要股東的
權益及淡倉。此等權益並不包括以上披露的本公司董事及高級行政人員的權益。

1.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內資股持有的好倉：

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內資股數目

佔已發行
內資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TGL（附註1） 實益擁有人 58,852,300 58.85 43.59

鮑國女士（附註2） 配偶的家族權益 72,118,332 72.12 53.42

徐幼女士（附註3） 配偶的家族權益 65,695,300 65.70 48.66

章袁遠先生（附註4） 配偶的家族權益 62,785,300 62.79 46.51

寧波梅山保稅港區道博宏川股權 

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實益擁有人 5,727,200 5.73 4.24

附註：

1. TGL直接擁有本公司約43.59%的權益。

2.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鮑國女士（邊宇先生的配偶）被視為於邊宇先生所持的本公司權益
中擁有權益。

3.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徐幼女士（邊建光先生的配偶）被視為於邊建光先生所持的本公司
權益中擁有權益。

4.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章袁遠先生（邊姝女士的配偶）被視為於邊姝女士所持的本公司權
益中擁有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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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本公司H股（「H股」）持有的好倉：

名稱╱姓名 身份╱權益性質 H股數目

佔已發行
H股總數的

概約百分比(%)

佔本公司
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壽爾均 實益擁有人 6,000,000 17.14 4.44

Hong Kong Joint Financial Investment Ltd 實益擁有人 5,504,400 15.73 4.08

趙開源（附註1） 受控制法團權益 5,504,400 15.73 4.08

附註：

1. 趙開源先生為Hong Kong Joint Financial Investment Ltd控股股東，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
趙開源先生被視為於Hong Kong Joint Financial Investment Ltd所持的本公司權益中擁有
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上市證券

由本公司股份於聯交所上市日期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及其任何附
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本集團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的《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及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行為守則，以規範該等交易。經
向本公司各董事及監事作出書面特定查詢後，本公司所有董事及監事均確認彼等於
本年度期間已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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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守則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以確保管理完善及保障本公司全體股東的權益。
本集團一向注重對股東的透明度及問責性。董事會認為，高水平的企業管治能為股
東創造最大利益。於本年度期間，本集團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
治守則》」中所有原則和守則條文，並採納守則的建議最佳常規。

審核委員會

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所採納的會計原則及慣例，並與管
理層討論內部監控及財務報告事宜。審核委員會亦已審閱及確認本集團本年度的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有關財務資料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

重大影響事件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本公司與賣方訂立設備購買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
向賣方購買兩台旋臂鑽床、一台龍門銑床、一台刨台臥式鏜銑床、一台數顯刨台鏜
銑床及一個加工中心，總代價為人民幣5,626,252元。賣方為TGL的全資附屬公司，因
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上述交易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有關上述交易的更多
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的公告。

除上文披露者外，由本年度末至本公告日期並未發生對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有
影響的重大事件（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發生者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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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業績及年報的刊載

本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h k ex n e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http://www.tengy.com)。本公司本年度的年報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
載於上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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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潔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
邊宇先生

中國浙江省諸暨市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邊宇先生、邊偉燦先生及邊姝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邊建
光先生、陳建誠先生及祝賢波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炳先生、馮鉅基先生
及酈建楠先生。


